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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通量观测设施踏勘选址和用地审批技术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一、技术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1]碳通量观测设施踏建设用地审批技术服务项目
	1项
	一、项目概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同意广西海洋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碳通量观测系统修筑设施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桂林审准资〔2024〕1210号）以及项目建设要求，我单位位于桂林市阳朔县的广西桂林漓江站碳通量观测系统修筑设施建设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按照建设用地审批相关规定，需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用地审批手续所需报告编制及跟进办理事宜。
二、项目内容
开展广西桂林漓江站碳通量观测系统修筑设施（通量塔、气象场、便道等）建设用地预审服务和用地报批技术服务，开展现场调查、勘测和综合分析，包括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用地预审和办理选址意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压覆矿产资源查询、勘测定界等；编制建设用地预审报告和建设用地报批报告；跟进实施具体用地报批手续等。
三、其他工作要求
各项专题分析、报告编制及报批材料按照建设用地审批主管部门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文件执行。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15.5万元，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6月10日。
（2）服务地点：桂林市阳朔县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2025年6月10日前
（2）交付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4．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请款材料1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70%；供应商提供报告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的30%。
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需提交的请款材料包括请款函及对应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5．成交规则
[bookmark: _GoBack]综合评分法。评审委员会将根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评审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竞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推荐三家成交候选供应商。招标采购单位应当确定评审委员会推荐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成交候选人并列的，以其中技术分得分最高的竞标人获得成交人推荐资格；技术分得分仍相同的，以其中商务分得分最高的竞标人获得成交人推荐资格；商务分得分仍相同的，以随机抽取方式确定。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如放弃成交或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招标采购单位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其余以此类推。采购人也可以决定重新采购。
6．其他要求
自发布成交结果公告之日起，成交人应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成交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视为成交人主动放弃成交结果，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后果由成交人承担。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